
摘要摘要
本文探討在民國91年12月7日臺中后

豐大橋安親班女老師陳○瑄墜橋致死案，

二名被告王○政和洪○緯的再審過程。該

案被認為是一個冤獄案件，被告和其家屬

藍錦龍／前東吳大學鑑識學程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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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喊冤，向監察院陳情以及冤獄平反協會求助。監察院立案調查後，於101年6月函請法務部

轉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研提非常上訴和再審，但都被駁回。冤獄平反協會於102年至104年

間共提出5次聲請再審，臺中高分檢也在102年聲請再審，都被駁回。冤獄平反協會於106年6月

23日第6次聲請再審，本人作者於106年10月5日接獲監察院函請，針對此案相關卷宗資料進行

初步分析與鑑定，並於同年11月10日受邀參加監察院諮詢會議進行專題報告。爾後，監察院函

請本人委託鑑定，針對該案確定判決所述之事發經過與現場跡證是否相符若干疑義，進行犯罪

現場鑑定分析及重建犯罪現場，以提供專業鑑定意見。鑑定報告於106年12月30日函覆監察院

審酌。直至107年2月7日最高法院自行裁定開啟再審，並發回臺中高分院審理。臺中高分院為

釐清案情，再次委託作者進行犯罪現場鑑定分析及重建犯罪現場，以提供專業鑑定意見。本文

係依據被告王男與洪男2人及相關證人王○雲等多人歷次供述、被害人陳女屍身傷勢、現場照

片、監察院調查報告、蔡武廷教授意見書等，進行犯罪現場鑑定分析及重建現場。經過一年多

的審理，108年12月31日臺中高分院再審及110年12月30日更一審均判決二名被告王男及洪男無

罪，臺中高檢署仍不服再提上訴，最高法院112年3月30日發回更審，由臺中高分院審理中。本

文作者以挑戰不可能任務為題，提供了冤獄平反再審鑑定案件的經驗，供國內鑑識、偵查先進

參酌。透過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司法體系對於再審制度的重要性，並需要進一步改進。

壹、前言
民國91年12月7日，臺中縣后豐鄉三豐路上的台13線后豐大橋發生了安親班女老師陳○瑄

（以下簡稱陳女）墜橋致死案，也被稱作臺中后豐大橋殺人再審案。根據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

重訴字第2282號判決書所述之案情：「王○政（以下簡稱王男）及洪○緯（以下簡稱洪男）係

認識十餘年朋友，而王男與陳女則是交往多年的男女朋友，但陳女早已有意與王男分手。在91

年12月7日凌晨1時許，王男和陳女在臺中縣后里鄉三豐路后豐大橋南下車道見面談判分手，此

時洪男開車陪同王男前來。由於陳女提出分手要求，並表示不願再與王男交往，王男因此感到

不滿並與陳女發生爭吵和追逐。在酒意和盛怒的影響下，王男竟然基於不確定的殺人故意，從

後方抱住陳女並呼喊洪男幫忙，而洪男也配合協助抱住陳女的腳部。洪男從一開始就知道王男

和陳女相約來談判分手，並在整個過程中聽聞了王男和陳女的爭吵，然而他卻沒有勸阻或化

解。相反地，他還進一步配合王男的要求，協助抬起陳女直至護欄外。王、洪二人均可預見將

關鍵詞 再審、非常上訴、冤獄平反、重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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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抬至后豐大橋護欄外，一旦放手，隨時有使陳女墜橋而造成撞擊死亡或溺斃之結果，然

王、洪二人於此際竟仍執意而為，在陳女大喊救命之下，未及時停手，繼之王男先行鬆手，以

至陳女呈頭下腳上後，洪男接著鬆手，致陳女垂直墜橋頭部撞擊河床，致顱骨骨折併顱腦挫裂

等傷害，於同日凌晨1時30分許時送醫不治死亡。被告王及洪二人，在95年5月12日臺中地方法

院宣判王男有期徒刑15年、洪男有期徒刑12年6月，同年8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下

簡稱臺中高分院）維持原判，最高法院在98年6月11日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於98年8月6日，王與洪二人入獄服刑，然而他們及家屬一直不斷高呼冤情，並尋求冤獄平

反協會（以下簡稱冤平會）及監察院的幫助，監察院於100年7月1日立案調查此案，101年6月

完成調查報告，函請法務部轉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研提非常上訴與再審。爰此，冤平會律師

團分別於102年3月25日、4月22日、103年7月4日、12月9日、104年9月4日提出共5次聲請再審，

102年3月26日臺中高分檢同提出聲請再審，但均遭臺中高分院駁回。而檢察總長也於98年9月

23日及101年11月8日提出2次非常上訴，同樣被最高法院駁回。此案再審之路陷入困境，直到

106年6月23日，冤平會第6次提出聲請再審。本人於106年10月5日接獲監察院函請，針對此案

相關卷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與鑑定，並於同年11月10日受邀參加監察院諮詢會議，共同研討並

進行專題報告。隨後，監察院函請本人委託鑑定，針對該案確定判決所述之事發經過與現場跡

證是否相符若干疑義，進行犯罪現場鑑定分析及重建犯罪現場。鑑定報告於106年12月30日函

覆監察院審酌。

直至107年2月7日，最高法院自行裁定開啟本案再審，創下國內司法史上首例。監察院於

107年3月2日將本案鑑定報告函送臺中高分院參酌。臺中高分院受理107年度再字第1號殺人案

件，為釐清前述案情，認為有必要進行鑑定。在108年2月22日該院函請本人進行鑑定。本人再

次檢視該院提供之資料，針對被告王及洪二人以及相關證人王○雲等多人於該案中所提供之供

述，被害人陳女屍身傷勢、現場照片、監察院調查報告、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蔡武廷之意見書等

進行犯罪現場分析及重建現場，並提供專業意見。臺中高分院經審理後於108年12月31日改判

被告王及洪男二人無罪，臺中高檢署提出上訴，由最高法院在109年5月8日發回更審，然臺中

高分院更一審於110年12月30日仍維持原判二人無罪，臺中高檢署仍不服再提上訴，最高法院

112年3月30日發回更審，由臺中高分院審理中。本文旨在協助鑑定再審案之寶貴經驗，供國內

鑑識及偵查先進參考。

貳、重建準備工作及採用之方法
經過詳細研讀各項資料後，本案現場重建分以下階段進行。

一、資料分析

（一）根據臺中縣警察局大甲分局提供現場原始照片、測繪示意圖（如圖一）、臺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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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察署91年偵查卷、92年、93年及94年度重

大刑案偵查卷宗（一）、（二）、（三）、

（四）及後續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最高法院及

再審等偵審結果，所列事實可作初步重建。

二、現場血跡分佈及分析

由於案發多年，原始現場已不存在，且

當時的記錄未能充分呈現血跡的分佈、大小、

方向及位置，拍攝現場照片及角度不足，僅能

提供陳女車輛停放位置、河床上的血跡分佈情

況，以及參考法醫相驗的資料，進行交叉比

對，嘗試重建可能的事實，以協助案件調查。

三、犯罪事實重建

根據犯罪被告及相關證人警詢筆錄、臺中地方檢察署訊問、現場圖、現場照片、法醫相驗

紀錄、刑事警察局（以下簡稱刑事局）相關DNA及化學成份鑑定、以及刑事局、法務部調查局

及憲兵指揮部鑑識中心測謊鑑定結果、臺中地方法院現場模擬、台灣大學海洋工程學系蔡武廷

教授的墜落機制分析意見書、以及歷審出庭陳述及判決書等，以重建可能的犯罪過程。

參、案發現場情形
一、案發地點位於臺中縣后豐鄉三豐路台13線后豐大橋北側橋頭往南約82公尺處編號P2橋

墩外車道（如圖一），死者陳女駕駛著一輛TOYOTA白色自小客車，停放於后豐大橋上編號P2橋

墩南側約5公尺處（如照片1、2）。當時，橋面顯然有明顯的塵土，而駕駛座腳踏墊上留下了

一雙女用涼鞋。陳女疑從P2橋墩南側墜落至約16.7公尺深的河床上（如照片3）。河床乾涸，散

佈著不同大小的石塊和血跡（如照片4），還有毛髮、腦組織、眼鏡以及手錶。

圖一、為臺中縣警察局大甲分局
現場測繪圖情形。

照片1、
陳女座車停在后豐大橋上。

照片2、
陳女座車停在P2橋墩南側。

照片3、
陳女似墜落在P2橋墩南側。

照片4、
陳女墜落河床上血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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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女墜落位置情形

（一）員警由P2橋墩下向上拍攝，水泥牆護欄排水孔在中間偏北，排水孔與支撐柱之間為

陳女副駕駛車門打開之範圍內（如照片5）。陳女座車後方路面有明顯塵土，證人王○雲於91

年12月7日當天在橋上指認陳女墜落地係位於P2橋墩伸縮縫南側排水孔處（如照片6）。

（二）陳女墜落處在P2橋墩南側河床上，員警在陳女墜落在橋墩南側在血攤放置一支竹杆

（如藍筆圈選處）（如照片7）。河床上的血攤附近有疑似撞擊痕（予以編號P）及手錶（如編

號25、26），周圍植草呈現枯黃（如照片8），該處應為陳女墜落地無誤。

三、臺中地方檢察署相驗情形

（一）在91 年12 月9 日，臺中地方檢察署進行相驗，發現陳女身高約155公分，身著深

色短袖上衣及深色七分長褲，後臀部沾染明顯泥土（如照片9），腳底沾染少量灰塵（如照片

10）。

照片5、
陳女排水孔處向下墜。

照片6、
王○雲91 年12 月7 日指

證陳女墜橋處位於排水孔南側。

照片7、
陳女墜落在橋墩南側如藍
筆劃出圓圈之範圍。

照片8、
血攤（紅色區域）、撞擊痕（編
號P），手錶（編號25、26）。

照片9、
陳女褲子後臀沾染泥土。

照片10、
陳女右腳掌沾染少量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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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女傷勢如下表：

表一、臺中地方檢察署相驗陳女傷勢情形。

陳女創傷

局部 創傷 描述 附註

頭部 右臚頂粉碎
性骨折

1、右側顱頂部前方大面積挫裂創併有顱顏骨
粉碎骨折及往前延伸至右側顏面及往後延伸
至後枕部造成右側顏面部凹陷變形。

2、在創口處並有腦組織外露

3、右眼球挫傷、變形。

4、 眼結膜呈蒼白樣，口部挫傷併多處牙齒斷
裂，唇繫帶完整無損。

5、頸部外表皮膚無傷痕。

墜地傷

胸、腹部 外觀無傷痕 1、肋骨、骨盆腔無骨折。

2、 腹部呈平坦、僵硬狀，骨盆腔無明顯骨
折。

墜地傷

背部及臀部 挫傷 1、在胸椎近中央處及右肩胛部挫傷。

2、腰及臀部無明顯外傷。

墜地傷

雙腳 擦挫傷 1、左手背擦傷，兩前臂多處擦挫傷。

2、 兩手腕處挫傷併有明顯骨折，右手肘及右
上臂擦挫傷

3、指甲屬完整無損傷，內有偏白泥砂

4、右大腿下方及右膝部擦傷，

5、兩腳踝處擦傷。

墜地傷

其他部分 1、 會陰部無外傷，於91年12月07日採樣死者
陰道分泌物送檢刑事局鑑定有無男性分泌
物。

2、 於91年12月11日重新檢視傷口，並未見指
壓或手抓痕跡。有剪取指甲送檢有無抓取
之皮膚。

3、 致命傷為右側顱頂部前部之挫裂傷併有嚴
重顱顏骨粉碎骨折，為高處墜落之創傷型
態。

4、 死者落地是頭部直接著地，同時並有以兩
手部去頂地面，造成兩上肢對稱性骨折。

1、 陰道分泌物
與被告王淇
政 D N A  相
符。

2、 指甲中未驗
出死者以外
之 D N A  型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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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跡證採證及鑑定情形

（一）採集死者陳女陰道棉棒及指甲，經刑事局於95年1月18日鑑定，發現陰道棉棒的

DNA型別與王男相符，但未在指甲中未檢出其他人的DNA型別。

（二）採集陳女衣物上沾有白色微量物質，經刑事局於95年3月14日鑑定，顯示與后豐大

橋護欄欄杆上的灰色標準漆片不相似。因此，法院無法依據此證據認定陳女所穿的長褲臀部所

沾染的粉狀物質是由跨坐護欄欄杆所導致。

五、被告王男及洪男與證人王○雲等三人之測謊情形

（一）經刑事警察局測謊，洪男無法鑑定，王男並無不實反應。

（二）經法務部調查局測謊，洪男未說謊，而王男無法判斷。

（三）經憲兵指揮部測謊，證人王○雲未顯現不實反應。因此，承辦檢察官認定王○雲偽

證案件犯罪嫌疑不足，不予起訴。

六、臺中地方檢察署93年11月26日現場履勘情形

（一）證人王○雲引導承辦檢察官到達P2橋墩，指稱陳女墜落地點（即王○雲站立的位

置）在南側P2橋墩的血跡區域無誤（如照片11）。

（二）證人王○雲和其配偶陳○珠指出，事發當時站在距離P2橋墩西側河床約50公尺處，

然二人由此處並無法看到后豐大橋北端橋頭的紅綠燈號、人或車輛的情況（如照片12）。

七、根據臺中地方法院94 年11 月2 日的現場會勘情形：

（一）證人王○雲表示，當時陳女從駕駛座下車，跑到車尾不遠處，然後被王男雙手抱住

腋下拖回車箱後方P2 橋墩伸縮縫處，接著洪男抓住陳女雙腳，兩人一起抬起死者陳女過橋墜下

照片11、
證人王○雲指出陳女墜地處
應在P2 橋墩南側即明。

照片12、
證人王○雲在原橋西側

河床位置並無法看見橋頭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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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照片13）。

（二）在法官和證人王○雲等人的陪同下，搭乘吊車回到當時的河床位置（如照片14），

可以看到被告王男、洪男和自小客車的全景（如照片15-16）。

（三）被告王男表示，當時他站在陳女座車門邊與陳女交談（如照片17），告訴她這邊車

子很多，回到她家再說，然後陳女就從駕駛座移到副駕駛座。他立刻看向對向車道，想看看洪

男是否回來，突然聽到副駕駛座關車門聲，就看到陳女已經跨過橋墜落（如照片18）。

（四）證人高女指出：「當時她騎機車從豐原市下班回家，看到二男一女站在橋欄杆旁，

並未聽到他們爭吵的聲音。當靠近路口紅燈停下來時，聽到一名女子發出求救聲，轉頭望去時

卻發現少了一個人，嚇到就趕快離開。

（五）證人林女指出：「案發時，我剛好開車經過。當時車上坐著我的朋友林○廷、張○

晏等人。我們從堤防路右轉，行駛到后豐大橋南下車道時，注意到橋上有一輛車子和一名男子

朝著我們相反的方向奔跑。」。

照片13、
證人王○雲指述王男與洪

男二人合抱死者抬上橋面情形。

照片16、
16：證人王○雲在吊車觀看橋
上車輛及王、洪位置全景情形。

照片14、
證人王○雲、法官、書記

官及刑警等四人搭著吊車情形。

照片17、
王男站在陳女駕駛座旁。

照片15、
證人王○雲在吊車上觀看橋面人車情形。

照片18、
王男稱死者墜落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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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告王男及洪男二人訊問案發過程摘要情形

（一）王男證述情形

在91 年12 月7 日凌晨1 點左右，當時我和洪男逛夜市，陳女打電話約我在十分鐘後在大甲

溪見面。然而案發當天，我跟她說我沒有要出門，可是當她打電話給我時，我卻與友人逛夜市

吃飯。她生氣地約我在十分鐘後見面，並說若我不到，她要死給我看。我打電話問她見面地點

在哪裡，她才告訴我在后豐大橋見面。當我到達時，我的車子停在她白色車子的後面。我去敲

陳女的車門，洪男則把車子開去打氣。

我打開車門，她坐在駕駛座，我跟她講話。她問我為什麼說不要出門還跑去夜市，我向

她解釋後，表示要載她回去。她便爬到駕駛座旁的位置，而我站在車門旁邊觀察洪男是否已返

回。突然間，我聽到車門關上的聲音，轉頭看到她已經左腳跨上橋墩護欄，隨即滑落下去。

本想馬上跑過去拉她，但已經來不及了。我喊救命救命二、三聲，向後跑時，恰好洪男也 

開車回到現場，我立即叫他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二）洪男證述情形

當我和王男逛夜市後， 我載他回家的途中，他接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他女朋友約他在十

分鐘後在大甲溪見面，因為她 女朋友有點想不開，所以我們先去她家看看，但看不到她的車

子，於是直接開到后豐大橋上才 發現陳女的車子已經停在那裡了。我停在她的後方，而王男則

走過去跟她講話，我開車到大湳 加油站打氣。回來時，王男看起來很緊張地告訴我說他女友跳

下去了，叫我趕快叫救護車。我 們兩個都喊救命，並且我也報了警。後來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我便跑上去叫救護車。

九、證人王○雲、其配偶陳○珠之證述情形

（一）王○雲在93 年1 月14 日之前證述：

當天凌晨約1 時20 分左右，我身處於大甲溪橋下陳女墜落河床處，距離約五十公尺左右。

我看到一位女生駕駛著白色車先到達，接著男子駕車停在女車前方，我聽到他們之間發生了一

些爭吵，但具體內容我並不清楚。我仰望橋上，發現有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上面追逐，一開

始他們圍繞著那兩輛車追逐，其中女子跑在前頭，我隱約聽到她發出類似「救命哦」二聲，隨

即便有一個黑影從橋上墜落，『不過如何掉下來我沒有看清楚』。大約六、七分鐘後，橋上男

子高喊救人，緊接著約二十分鐘救護車到達現場。

（二）王○雲在93 年1 月14 日以後證述：

因人情壓力以及死者男友父親是我的朋友，他說會好好處理此事並叮嚀我不要牽連到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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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我當時並未向警方報案。但事發至今，我一直良心不安，決定向警方坦承一切，期望

真相大白，並還給被害人家屬一個公道。當時我在后豐大橋下，聽到橋上有一男子大聲叫另一

部車子停車。該男子所駕駛的車輛攔下了另一部車子，然後王男下車，另一名男性友人則將車

倒車至該女子白色車輛後面。

我聽到他們激烈的爭吵聲，女子提出分手要求，王男不肯，雙方拉扯，女子大喊救命。接

著，王男從身後抱住該女，並叫洪男將女子的腳抱住，兩名男子隨後將女子抱到橋邊欄杆上。

王男說：「如果你要與我分手，我就讓你死；如果繼續跟我在一起，我就把你放下來！」聽到

女子喊救命後，兩名男子便將女子從橋邊丟下。之後，兩名男子發現我的探照燈光，才高呼救

命。

（三）證人陳○珠證述

我當時聽到橋上二男一女激烈吵鬧聲，三人面向大甲溪，女子居中，而身形矮小的男子站

在豐原方向，身材高挑的男子站在后里方向，吵得非常兇。突然間，女子喊救命兩聲，接著我

看到一個黑影從橋上墜落。然而在黑影落下之前，我沒有看到三人之間的互動及動作。

十、證人外籍配偶高○證述

91 年12 月7 日凌晨1 時許，我騎著摩托車經過后豐大橋時，因為紅燈停了下來。此時我看

到三個人，其中包括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他們三人站在護欄旁邊。雖然我沒有看到他們之間

有追逐或打架的情形，但我確實看到他們就站在那裡。後來我聽到女生發出兩聲喊救命的聲

音。當時我轉頭一看，卻發現女孩已經消失了，這讓我更加害怕，所以我就走掉了。直到後來

我才透過新聞得知這起事件。

肆、監察院現場模擬重建
監察院在101 年5 月16 日履行勘察模擬前揭王

○雲所稱的犯罪過程。然而，按照王○雲所描述進

行模擬時，卻無法控制模擬者將其抬起並控制至王

○雲所指定的位置（即照片中的護欄外，如照片

19）。此外，在激烈的活動中，男性模擬者耗盡了

力氣，根本無法大聲說出長句，更不用說要把該名

女子“扔下橋”的結論了。

伍、通聯分析結果
根據當時二人通話的基地台位置，可以得知陳女已經到達了后豐大橋，而王男則是在前往

后豐大橋的路上。這顯示陳女的車子先到達後豐大橋，而王男則稍後才到達。

照片19、
監察院模擬案發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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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蔡武廷意見書
一、假如女子以原本判決所指被兩名男子抬擲墜橋的方式掉落，由於墜落初始時的擺盪慣

性，女子不可能掉落到現場圖上標註的屍體位置。

二、該女子在掉落過程中若受到 7 至 8 級以上南向風場的影響，則可能落到現場圖上標註

的屍體位置，然案發當時該區域的風場狀態都是0 級，因此現場沒有產生此自然機制的條件。

柒、現場原始之客觀事實認定
一、后豐大橋相關位置解析

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工務段所提供的2002年

后豐大橋縱斷面圖（如圖二），顯示橋面與單一側橋

墩沈箱之水平距離約為1.35 公尺。據本案現場圖中X 

標示的陳女血跡與橋墩的距離約為2 公尺，因此該血

跡距離P2 橋墩沈箱的水平距離僅約為0.65 公尺。特此

敍明。

二、監察院量測證人王○雲手指寬度情形

監察院106 年11 月20 日徵詢證人王○雲本人同

意，量取中指約為2.1 公分，而無名指約為2.0 公分。

三、推估陳女編號25 手錶鏡面寬度及長度

參酌陳女身高155 公分、體重僅45 公斤，推估其

錶帶半長至少約為8 公分。

捌、資料分析與現場重建
一、重建案發當晚之時序

依據資料顯示，死者陳女、被告王男、洪男於91 年12 月7 日凌晨1時6 分38 秒許出現在后

豐大橋，洪男停留約1 至2 分鐘後前往加油站加油，時間為1 時8 至9 分許。根據法院推算，洪

男從加油站回到后豐大橋所需時間約7 分鐘，因此其座車回到后豐大橋的時間約為1時15 至16 

分，與1 時17 分23 秒撥打119 之時點相近。另據被告王男供稱，與陳女講話至其墜橋約過了5 

至6 分鐘，則墜橋時間應為1時12 分左右。若再參考證人王○雲的

圖二、
台13 線后豐大橋P2 橋墩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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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看到有一黑色物體掉落後，「經過6 至7 分鐘後」，才聽到男子喊救人等語，時間為1 時

18 至19 分，兩者的時間相 當吻合（如圖3）。

二、重建陳女自小客車停放在后豐大橋車之原始位置

根據監察院提供的后豐大橋竣工圖以及量測同款式車輛相關之數據，可以重建該車原本放

置的位置（如圖四），陳女車頭前緣應該在P2橋墩伸縮縫中心點往南約4.80 公尺的位置，而車

尾則應在P2 中心點往南約0.7 公尺處。此外，副駕駛座車門應該介於P2 中心點往南2.5公尺至3.3 

公尺之間。

圖三、重建案發時間序列圖。

圖四、陳女座車相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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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建陳女墜落處之原始位置

（一）在陳女墜地的血攤旁邊，有多種植物，由於石塊的大小和方位各有不同，因此對

它們進行了編號，從A 到Y。血灘內還發現了一些毛髮，予以編號Z，血攤南側有一處偏白色的

似撞擊痕，予以編號P （如照片20），顯示陳女墜落此處應無誤。當時證人王○雲主動協助警

方，並用右手指出陳女似手錶帶的位置（如照片21）。

（二）根據血攤北側的草葉沒有受到損壞，在西南側有一只似手錶帶，予以編號25，而南

側周圍的草葉呈現枯黃現象及還有一只手錶，予以編號26（如照片 22）；且似撞擊點（P）位

於血攤南側及參酌前述手錶位置，顯示陳女陳屍時頭向北方（后里方向），身體和雙腳朝向南

方，往豐原方向（如照片23）。

四、重建陳女血攤位於后橋大橋P2 橋墩南側河床上之位置

（一）根據河床上石塊的大小、形狀和位置，現場出現了兩處血跡，分別編號1（黃色

圈）和2（紫紅色圈）（如照片24）。在血跡1 附近的石塊經過影像放大後，將可識別出的石

塊，予以編號為A至Y（如照片25），透過與之前照片20 中石塊編號的比對（如照片26），可以

重建出陳女的墜落方向：頭朝北、身體 和雙腳朝南往豐原方向（如照片27）。

照片20、
河床上石塊各予以編號A 至Y 及

撞擊痕予以編號P。

照片21、
證人王○雲右手指向陳女
似手錶帶予以編號25

照片22、
植草枯萎情形
（如紅色圈）。

照片23、
陳女頭在北、身體朝南。

照片24、
P2 橋墩下二處似血灘予以

編號1 黃色及編號2 紅色圈套。

照片25、
將血攤1 附近之石塊，

予以編號。

照片26、
前述石塊形狀及方位與照片

20 石塊比對結果相同。

照片27、
重建陳女係頭朝北往后里方
向，身體係朝南往豐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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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后豐大橋編號P2 橋下的全景照片來看，從橋面到下緣垂直向下拍攝，可以清楚

地看到橋帽微微凸出（白色），以及下緣河床上石塊的分佈。這些石塊依據大小、形狀和方位

進行編號，包括2 到21 和23 等（如照片28）。將這張照片局部（如紅色框區）經放大檢視（如

照片29），與前述照片24 進行比對，發現兩張照片所呈現的位置相符（如照片30），這顯示陳

女的血攤應位於P2 橋墩下緣南側無誤（如照片31）。

五、重建陳女墜落血攤與后豐大橋P2 橋墩伸縮縫中心之距離，方法如下：

（一）P2 橋墩伸縮縫中心至沈箱相對中心位置之步驟：

1、本文以后豐大橋P2 橋墩伸縮縫中心向下延伸至沈箱相對中心的垂線為基準點（如黃色

虛線）（如照片32），作為本案相對於橋面與河床間之量測基準點，合先敍明。

2、在后豐大橋P2 橋墩南側河床中，根據石塊的大小、形狀及方位，將其編號為1 至24，

手錶位置則編號為25 及26，並以此為基本圖，進一步將石塊大小及形狀及植草位置不同，分別

予以編號為28 至52 等25 個座標，作為比對標準座標（如照片33 及34）。

3、以P2 橋墩伸縮縫中心向下延伸的黃色虛線為基準點，以此基準點向外畫出向外延伸

線，此線會從編號46 草叢至編號28 石塊邊緣經過（如紅色線所示）（如照片35）。

照片28、
在P2 橋帽微突出（白色）
及下緣河床上石塊予以編號。

照片29、
經放大檢視河床上石塊大小，
形狀及方位，予以編號。

照片30、
經影像比對重建，
發現兩者呈現相符。

照片31、
陳女血攤位置，係位於P2 橋

墩下緣南側無誤。

照片32、
P2 橋墩伸縮縫中心為量測基準點。

照片33、
將石塊及植草之位置予以
編號28 至52 等25 個。

照片34、
依石塊及植草予以編號28至52 
等分別標示並畫出延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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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據照片28 所示，以P2 沈箱相對中心線（黃色）垂直向外延伸，均從編號46 草叢至

編號28 石塊邊緣（如紅色線所示）繪入，即可重建出P2 沈箱相對中心線向外延伸的可能路徑

（如照片36），將此路徑反轉180 度回復至由橋上往橋下拍攝之原始樣貌，便可得到P2 橋墩伸

縮縫中心向外（紅色）延伸線（如照片37）。

5、觀察重建的P2 沈箱相對中心線（紅色）會切過編號28 之石塊，放大檢視中心線會經過

編號13 石塊的中心點（如照片38）。將前照片27 加以繪入，即可重建出相對中心線向外延伸

之路徑（如紅色線）（如照片39），如此一來便可轉換得到較清晰的圖像（如照片40）。由該

圖經列印後，以尺量測圖中各項跡證之間距，換算即可得到各跡證相對距離之倍率（如照片

41）。

 （二）推算陳女墜落處血攤與P2 橋墩伸縮縫中心之距離：

1、在本案中，測量證人王○雲的右手中指或無名指的寬度作為參考尺度，再依照等比例

換算出血跡周圍石塊的大小，進而推算出現場各項跡證與橋墩伸縮縫中心的相對距離。

2、監察院測量了王○雲的右手中指和無名指的寬度，分別約為2.1 公分和2.0 公分。與編

照片35、
橋墩沈箱中心點向外劃垂
直線（如紅色向外延伸線）。

照片36、
橋墩沈箱中心點向外劃垂
直線（如紅色向外延伸線）。

照片37、
比對方便性，將前照反轉

180 度，重建紅色線中心點。

照片40、
前照片27 圖繪適當比對繪入
前圖中經放大檢視情形。

照片38、
檢視紅色會切過編號28
及經過編號23 情形。

照片39、
將前照片27，繪入可重建出中心
線向外延伸路徑（如紅色線）。

照片41、
為重建出橋墩中心點與血

攤間距離及各跡證間距之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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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25 手錶鏡的寬度比約為1：1.1，再依照等比例換算出編號B 石塊的寬度和長度分別約為6.4 公

分和8 公分（如照片42），而編號E 石塊的寬度和長度則都是編號B 石塊的寬度的 2 倍（如照片

43），因此編號E 石塊的寬度和長度約為12.8 公分。同樣地，測量編號1 石塊的長度約為編號E 

石塊的2.6 倍，換算後編號1 石塊的長度約為33.4 公分（如照片44）。

3、量取各項跡證相對於編號1 石塊的大小及倍率，便可換算出各項跡證之距離如次：血

攤1 中心點到P2 橋墩沈箱相對中心線的距離約為編號1 石塊長的8.1 倍，到橋面的水平距離約

為編號1 石塊長的2倍，其各別距離約為2.7 公尺及0.64 公尺。而血攤1 南側的似撞擊痕（編號

P）到P2 橋墩沈箱中心線的距離約為同石塊長的8.6 倍，到橋面的水平距離約為同石塊長度的2 

倍，其各別距離約為2.88 公尺及0.64 公尺（如照片45）。

六、根據監察院提供的現場重建視線圖（如圖

五），顯示證人王○雲站在河床位置，朝向后豐大

橋觀看。他的視線在陳女座車左側車間高度約為162 

公分，在距離右車門外50 公分處的視線高度則約為

176 公分，明顯超過了被告王男身高173 公分。因

此，從證人王○雲所在的位置，顯然無法看到陳女

從駕駛座打開車門及下車的情況，以及同側的王男

行動的情況。

七、依證人王○雲在法庭上模擬重建二人抬陳

女至橋外墜下位置

根據證人王○雲在臺中地方法院出庭證述，當時他目睹較矮的男生、（王男）從女子的背

後抱住她，另外一位較高的男子（洪男）在女子的腳部方向抓住她。較矮的男子先放手，女子

的頭先往下掉，較高的男子無法支撐，於是女子就掉下去了。女子的頭朝向豐原方向，腳朝向

后里方向，身體跟橋面平行仰躺在河床上。本案陳女身高約155 公分而論，其身體重心約佔身

照片44、
編號1 石塊長約33.4 公分。

照片42、
以王○雲右手中指及無名指，
推算編號B 石塊寬度及長度。

照片43、
以編號E 石塊寬及長係號B 
石塊寬度約2 倍。

照片45、
重建血攤中心之距離。

圖五、
為由證人王○雲視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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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5%來推論，重心距頭頂下緣約70 公分。根據南北方向擺盪的方向，女子落下撞擊地面的位

置應該位於P2 橋墩中心北側約70 公分處（如圖六）。根據本文所提供的資訊，推測陳女墜落

的位置位於P2 橋墩南側約2.7 公尺區域，因此與目擊者描述之落差達3.4 公尺（如圖七）。

八、依據劉姓員警證述及現場照片處理，重建死者血灘之相對位置情形

（一）根據臺中高分院據問證人劉男，當天在案發現場插了一根紅色標竿，該標竿插在血

跡處，而照片上的圈圈不是他所圈出來的（如照片46）。檢察官詢問證人劉○南回答說：「我

用一根竹竿綁上紅色膠帶，插在陳屍處血攤上，以遠距離拍攝，照到橋上這樣。」檢察官詢問

證人劉○南回答說：「我用一根竹竿綁上紅色膠帶，插在陳屍處血攤上，以遠距離拍攝，照到

橋上這樣。」

（二）對前述照片透過影像處理，可以辨識出在藍色圈中心點處有一個明顯直立（白色）

標竿影像（如照片47）。

圖六、
據證人王描述陳女應撞擊距P2 北側
約0.7 公尺到1.35 公尺間。

照片46、
可辨識一個直立淡褐色標竿影像。

照片47、 
以對比處理後，有一個明顯直立（白色）

似標竿之影像。

圖七、
證人王○雲證述與重建陳女墜落河床

之距離及姿勢差異甚大。

17

鑑識現場



九、依據東森新聞台提供影像，重建死者血攤之位置

本文引述東森新聞台在YOUTUBE 網站發佈之報導，作者透過截取畫面呈現案發現場的情

形。根據畫面中死者家屬及親友團所製作之看版（照片48），在橋面上擺放著「在此墜落」的

黑色箭示牌，清楚指示死者陳女的墜落位置位於P2 伸縮縫南側水泥護欄中間的排水孔與欄杆支

撐架之間，距離P2 伸縮縫中心約2.5 公尺至3 公尺，此與死者陳女從小客車右車門位置掉落相

當。此外，畫面中還可見一名男子站在沈箱以南的位置，右手指向下方，可見血跡殘留處（如

照片49），並且畫面顯示偏南側植物呈現枯萎狀態，這些證據顯示著死者陳女屍體位於P2 沈箱

以南附近。

照片48、
死者陳女家屬包括父母親及親友團

製作看版。

照片49、 
男子指引處下緣可看見

一處血灘殘跡（如紅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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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一、本案依據現場照片、現場圖、臺中地方檢察署法醫相驗報告、刑事局及法務部調查局

測謊報告書、監察院調查報告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提供后豐大橋原始相關竣工圖及依處理員警證

述於陳屍血攤上曾插上竹標桿經影像重建吻合，以及依東森新聞台晝面顯現的血攤位於P2 伸縮

縫橋墩沈廂南側無誤。另外，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蔡武廷所提供的后豐大橋墜橋機制分析意見書

顯示，陳女自P2 橋墩伸縮縫中心處墜落並無機制會掉落沈箱南側約2.5 公尺至3 公尺間。參酌

臺中地方法院法醫鑑驗陳女之傷勢，均為墜地傷並無經拉扯的手指印痕。刑事局鑑定陳女指甲

無殘存被告二人之皮膚屑之DNA 型別。被告王男與洪男二人先後經過刑事局及調查局測謊，並

無不實反應。依現場重建結果，被告王男與洪男二人證述時序與事實相符。陳女陳屍之血攤與

陳女自小客車右前車門開啟墜落橋下之位置一致。綜合研判，本案極可排除被告王男與洪男二

人合力抬擲陳女墜橋致死之可能性。

二、證人王○雲於民國93 年1 月14 日後，以及臺中地方法院於民國94年11 月2 日現場會

勘攝製照片及搜證模擬時，指稱「王男站立在P2 橋伸縮縫南側，洪男站立在P2 橋墩伸縮縫北

側，王男抬著陳女的頭及腋下位置先下放，洪男抬著腳後放，以鐘擺式將陳女丟下致其頭下腳

上墜落」。然而，這樣的證述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

拾、總結
臺中后豐大橋殺人案是台灣司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這起案件中，被告王男及洪男被

判有罪，但他們堅聲稱自己是無辜的。為了尋求公正，他們在監服刑罰之時，由永不放棄的家

人向監察院陳情伸冤，並尋求冤獄平反協會律師團的幫助。然而，儘管他們的努力，初期的上

訴和再審申請都被駁回，幸好最高法院自為裁定開啟了本案的再審，這也是創下台灣司法史上

的首例。經過臺中高分院再審及更一審的審理，二名被告均被改判無罪，然臺中高分院仍不服

再提上訴，最高法院在112 年3 月30 日發回更審，由臺中高分院審理，讓被告與其家屬再度陷

入冤獄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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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案件讓人們看到了司法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也讓我們意識到，要維護公正和司法公信

力，必須建立一個更加公正、透明的司法體系。首先，我們需要提升法官和檢察官對於刑案現

場跡證判讀的專業能力，並需大幅度改變僅依三位證人片面之證詞作為有罪判決唯一證據之舊

思維。其次，我們也需要更好的鑑識和調查技術，以幫助檢察官在案件偵查和法官在審理中更

加準確和公正地判斷事實。最後，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和關注，這起案件中冤獄平反協會

和其他組織的支持和聲援，幫助被告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和支持，並期待能獲得了公正的裁決。

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組織和人士投身到公民社會建設中，共同努力為建立更加公正、透明、

和融洽的法治社會而努力。

總之，臺中后豐大橋殺人案的再審，若能無罪判決確定，不僅僅是對於被告的公正回復，

也是我們整個司法系統的一次提醒和警醒。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司法體系，加強對於調

查與審判的監督和管理，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水平，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公正的審

判和保障，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公正和和諧。本文以挑戰了不可能的任務為題，將參與此案

冤獄平反再審無罪的經驗，供國內的鑑識和偵查先進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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